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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湖

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长远锂科”或“发行人”）的持

续督导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

长远锂科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1、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260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由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

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82,301,568.00

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5.65 元/股，共计募集资金 2,725,003,859.20 元，扣除发行费

用 77,680,308.43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47,323,550.77 元。上述募集资金

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全部到位。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1]37157 号）。 

2、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84]号）同意注册，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共计发行 3,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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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 3,25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人民币

12,341,037.7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37,658,962.27 元。上述募集

资金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全部到位。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42648 号）。 

（二）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1、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本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75,399,991.35 元，其中：车用锂电池正极材

料扩产一期项目使用 255,358,252.78元，补充营运资金项目使用 20,041,738.57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年度取得利息收入 7,159,231.14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及账户

管理费 1,340.80 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979,688,848.86 元，其

中：置换预先已投入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一期项目的自筹资金

746,693,909.24 元，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一期项目使用 485,904,744.64 元，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使用 747,090,194.98 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取得利息收入

18,099,976.42 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及账户管理费 5,070.80 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979,688,848.86 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 295,107,165.50 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647,323,550.77 元的

差异金额为 372,527,536.41，系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00.00

元、未置换的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 9,377,557.97 元及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

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18,094,905.62 元。 

2、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038,460,275.24 元，其

中：置换预先已投入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二期项目的自筹资金

600,028,393.98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年产 6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的自筹资金

258,455,633.31 元，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二期项目使用 97,426,773.90 元，年

产 6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使用 82,549,474.05 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取得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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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2,810,045.64 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及账户管理费 846.46 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038,460,275.24 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 2,213,298,923.94 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237,658,962.27 元的

差异金额为 14,100,236.91 元，系已置换未转出的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

1,291,037.73 元及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12,809,199.18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了《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二）募集资金多方监管协议情况 

1、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6 日连同保

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营业部、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商学院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五方监

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2、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南长远锂科新

能源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22 日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4 

 

沙市中南大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商学院支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五方监管协议》。上述协

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上述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分行营业

部 

632490395 募集资金专户 - -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 
02001500004292 募集资金专户 -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商学院支

行 

43050178403600000344 募集资金专户 295,107,165.50 - 

合计 295,107,165.50  

2.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存储余额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368100100101236824 募集资金专户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市中南大

学支行 

597679021999 募集资金专户 900,470,393.0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商学

院支行 

43050178403600000483 募集资金专户 753,155,333.4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636749649 募集资金专户 559,673,197.42  

合计 2,213,298,9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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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附件 1 及附件 2）。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长远锂科新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远新能源”）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59,775,065.02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

称“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前述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

金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天职业字[2022]第 45427 号）。保荐机构同意该事项，并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

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 858,484,027.29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和维护股东利益，结合

公司实际生产经营与财务状况，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

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随时

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保荐机构同意该事项，

并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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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

额为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100,000,000.00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长远新能源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780,000,000.00

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协定

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根据前述情况，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余额为 295,107,165.50

元，产生收益共计 18,099,976.42 元。 

2022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323,765.90 万元的暂时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

协定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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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情况，公司将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

式存放的余额为 2,213,298,923.94 元，产生收益共计 12,810,045.64 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八）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

的情况。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22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湖南长远锂科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调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35,00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长远新能源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车用锂电

池正极材料扩产二期项目”和“年产 6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借款利率为可转债的

实际利率，本次借款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内一次性或分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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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借款期限均为 2 年，自实际发生之日计算，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借款

到期后可续借或提前偿还。 

3、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次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筹资金、商业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票据周转速度，

降低财务成本，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全资

子公司长远新能源使用自筹资金、商业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和《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

告的结论性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的《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并出具了《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天职业字[2023]9930-1 号）。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 

长远锂科《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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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反映了长远锂科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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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4,732.3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54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7,968.8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

扩产一期项目 
否 191,789.77 191,789.77 191,789.77 25,535.83 123,259.86 64.27 2022 年 8 月 36,243.64 是 否 

2.补充营运资金 否 80,000.00 72,942.59 72,942.59 2,004.17 74,709.02 102.4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271,789.77 264,732.36 264,732.36 27,540.00 197,968.8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一期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工程建设款项、设备款项的支付均存在一定的账期且一般因

所涉及的质保金条款对支付节奏有影响，因此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落后于项目建设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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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和维护股东利益，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与财务状

况，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 2,100,000,000.00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长远新能源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780,000,000.00 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协定

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根据前述情况，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余

额为 295,107,165.50 元，产生收益共计 18,099,976.42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 29,510.72 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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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23,765.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3,846.0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3,846.0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

扩产二期项目 
否 145,000.00 145,000.00 145,000.00 69,745.52 69,745.52 48.10 2023 年 11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年产 6 万吨磷酸铁锂

项目 
否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34,100.51 34,100.51 37.89 2023 年 5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补充营运资金 否 90,000.00 88,765.90 88,765.9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25,000.00 323,765.90 323,765.90 103,846.03 103,846.0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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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长远锂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远新能源”）在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59,775,065.02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

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前述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2]

第 45427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22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23,765.90 万元的暂时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根据前述情况，公司将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余额为 2,213,298,923.94 元，产生收益共计 12,810,045.64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2022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调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35,00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长远新

能源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二期项目”和“年产 6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借款利率为可转债的实际利率，

本次借款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内一次性或分期提供借款。借款期限均为 2 年，自实际发生之日计算，根据募投项目

实际情况，借款到期后可续借或提前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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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3、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次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筹资金、商业汇票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票据周转速度，降低财务成本，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全资子公司长远新能源使用自筹资金、商业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 221,329.89 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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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南长远锂

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罗峰  杨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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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南长远锂

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乔端  施伟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1 日 

 


